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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保稅物品報廢規定及注意事項

Ø 盤虧補稅常見案例

Ø 短溢裝案件之處理及規定

內容大綱



保稅物品報廢規定及注意

事項



保工辦法第 43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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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物品之管理

次品 副產品 廢料 下腳
機器設
備廢品

儲存 

應按類別、性質存儲於倉庫或經海關

認可之其他場所。

設置帳卡 

隨時記錄存、出情形。

* 半成品形態之廢料，應分別列明使用原料情形。

不能外銷

~ 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 ~



特殊保稅物品定義

次品
 產品存在缺陷或瑕疵
 未達客戶品質要求但仍具全部

或部分功能，可供銷售。

副產品
 生產目標產品過程中，附帶產

出之其他產品。

下腳
 產品在製造過程中，殘留之渣

滓、邊料等，且為保稅工廠不
能利用者。

廢料
 產品生產過程中，所產生不堪

使用之物品。

呆料
 因生產計畫或產品類型變更、

國外訂單取消、數量確屬零星
等原因而不予使用，或庫存期
間已逾 6 個月之保稅原料。

保工辦法第 44-1條

機器設備廢品
 不堪使用之自用機器、設備，

其技術上已不存在修復可能性，
或修復所需費用在經濟利益上
顯不相當者。



保工辦法第 44 條

保稅物品 ( 廢品 ) 之處置

無利用價值部分

u 原則

    課徵稅捐後內銷；

    或監毀後，依其殘餘價值報關補稅，提領出廠。

u 特殊規定 ( 對象 : 下腳、廢料 )

     1. 符合要件 : 數量多或體積龐大、不易於廠內銷毀報廢、且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M 採應用數申報無須辦理除帳者。

     2. 處理方式 : 預估 3 個月數量  G2 報關 / 押款放行，分批提領。
Ø 屆期無法全部提領出廠者，得延長但不得超過 1 個月且以 1 次為限。

Ø 報關放行後 4 個月內檢具實際數量之交易發票，供核定完稅價格；得

申請延長但不得逾報關放行後一年。

由海關視需要派員或會同各有關主管機關監毀。

有利用價值部分



Ø 報廢銷毀方式 ( 需喪失貨物本身功能 )

Ø 廢品價值認定 (有無利用價值或報廢後有無殘餘價值 )

Ø 生產保稅產品過程中產生之次品、副產品、下腳、廢料，一律

視同保稅物品控管 ; 貨物本身如有價值者，均應先經報關補稅

或申請繳納保證金後後方可運出廠。

    下腳廢料 (液 ) 常見錯誤案例 :
l 未報關補稅逕行出區 ( 以為 BOM 申報應用數無須除帳 )
l 押款放行下，實際出區數量大於預估數量

Ø 報廢後相關廢品 ( 料 )如屬無利用價值者，其處理應遵守廢棄物管理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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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廢應注意事項







盤虧補稅常見案例



盤虧補稅規定

保稅工廠依規定辦理盤存之保稅物品，如實際盤存數量與當年度帳

面結存數量不符時，按下列規定辦理：

實際盤存數量少於帳面結存數量，如未逾盤差容許率者，准免補繳

稅捐；逾盤差容許率者應於接獲海關核發之補稅通知之翌日起十日

內繕具報單補繳進口稅捐。

保工辦法第 21條



Ø漏盤原因 :
ü 客供品 / 報廢倉 /待出口貨物 (財務帳已除帳 )
ü WIP( 產線上保稅物品 ) 未能確實清點或折合原

料
ü 廠外保稅貨品 (委外加工或測試等 ) 未回廠列

盤
亦未申請廠外盤點

ü 盤存日前進口放行但未進倉或置待驗區之貨物

Ø內外銷數 / 報廢數 / 盤點數等成品在製品折合原料數

ü 成品出口前，未申報 BOM

ü BOM 用料變動未申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ü 替代流用原料未申報

ü 逾期 BOM 未重新申報備查

盤虧補稅常見案例

盤存數

BOM



事後發現錯誤或漏列等情事時，得由保稅工廠向海關申請複查。

條件 : 在該項保稅物品未動用前，經海關查明屬實者准予更正。

期限 : 逾盤存日之翌日起二週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

盤存日前經海關放行之進口保稅物品，應於盤存日前提領進

廠列入盤存。倘因故無法於盤存日前進廠列盤者，應自提領

之翌日起一週內檢附進口報單副本、提領出倉證明文件及補

盤存清冊函請監管海關補盤。

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 21條

盤存清冊更正及補盤規定

保稅工廠辦理盤存注意事項第 4點







短溢裝案件之

處理及規定



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22

海關管理保稅工廠進口保稅原料於進口地海關驗放提領進
廠後，廠方自行發現有短、溢裝情事，依下列方式處理 :

狀況 2:

短少數量逾前款規定標準者

規定 :

應於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個月內檢具

有關文件如公證報告、發貨人證明函

電等以書面申請核辦。

經查明屬實者，得辦理免稅補運短裝

部分之原料，或依實到數量調整登帳。

經向監管海關申請更正者，不論是否業經進口地海關查驗，准予核實登

帳，免按海關緝私條例論處。

狀況 1: 

實到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

5% ，且短少原料之貨價在 1000
美元以下者。

規定 :

應於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個月內，

以書面報備，並依實到數量調整

登帳。

溢裝

短裝



短溢裝案件常見問題

 短裝案件超過期限 (1 個月 )

公證報告內容不完整 ( 應以該報單之整票貨物為公證標的 )

錯裝誤運
金額數量錯置申報

註 :科技產業園區、科學園區、農業科技園區、自由貿易港區之區內事業、保稅

倉庫及物流中心進口保稅物品，有短裝、溢裝情事者，準用前項規定辦理。

涉及數量及金額之變動，應檢
附有關價格資料以利後續更正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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